
各镇（街）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现将《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反映。

联系人：李凌，联系电话：22835420。

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 6月 26日

主动公开

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顺安监〔2017〕94号

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



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广东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215号令）的精神, 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进一步提高事故风险防范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有效管控生产安

全事故责任风险，保障生产经营单位及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根

据《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

监管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广东省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的实施方案》(粤安监〔2016〕172 号)、《佛山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危行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指

引》（佛府办〔2016〕29 号）、《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实施细则》（顺府办发【2016】

150号）（以下简称“区实施细则”)、《佛山市顺德区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顺安监联【2017】3号）的要求,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国务

院通知》和《国务院安委会指导意见》为指导,以《广东省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和相关规定为依据,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为落脚点,以创新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为着力点,通过推广实

施安全生产责任险，逐步建立商业责任保险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



合的良性互动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的经济政策和保障

制度，提高企业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构建安全生产风险屏障和事

故补偿机制，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助力企业升

级转型发展，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原则

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应当遵循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

运作、企业自愿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投保单位与保险公司的意

愿，运用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机制，逐步实现互利共赢。

(一)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区政府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

作作为安全生产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扶持、引导和推

进，并设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开展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工作。保险机构根据保险法以及相关政策规定，设

计适合行业和地方需要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产品，在按市场规则

运作的同时，以服务企业和社会为根本目标，诚信微利经营。

(二) 预防为主，防补结合。建立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理念，充分发挥保险对安全生产事故的经济补偿功能。加强

保险业对安全生产宣教培训、隐患整改、防灾防损的资金投入，

提高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和处置能力。

(三) 费率浮动，促束并举。充分发挥保险费率杠杆的激励

和约束作用，不同行业之间实行保费差别费率，同行业企业之间

根据安全生产状况实行保费浮动费率。

(四) 区级统筹，因地制宜。加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整体



规划设计，全区统筹规划，各镇（街）可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制

定具体试点工作方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

三、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在高危行业积极推

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不断探索完善，并逐步向其他行业推进，

构建全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的扶持政策，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和响

应机制，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水平，努力实现

安全生产领域“三个转变”，即：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从

事故管理向隐患管理转变；从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向利用法律、

经济、技术等综合手段做好工作的转变，最终减少事故发生，保

障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

(二）2017 年目标

区域/描述

企业数量 投保保费

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及

加油站

其它企业
目标数量（万

元）
目标数量

（间）
目标数量（间）

1 大良街道 17 150 250

2 容桂街道 26 250 345

3 伦教街道 16 140 190

4 勒流街道 14 230 275



5 北滘镇 15 215 315

6 陈村镇 5 115 150

7 乐从镇 18 210 300

8 龙江镇 22 240 315

9 杏坛镇 19 180 220

10 均安镇 9 110 140

合计 161 1840 2500

四、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高效推进。我区已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等

四家保险机构作为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保单位，并组成共

保体。区局参考共保份额，划分片区，实行片区责任制，有效推

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对未能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和目标的承

保机构，将视情况适当降低其共保份额。结合全区实际，四家承

保机构负责区域分别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

公司负责容桂、乐从、龙江、均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公司负责大良、勒流、北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责陈村、杏坛；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负责伦教。四家承保机构负责人和联

系方式见附件1。



（二）强化日常检查和监督执法。区局将制定严格的考核制

度，年底对各镇（街）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推进工作组织专项考核，

并纳入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各镇（街）要在

日常监管和行政执法过程中加大对企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情

况的检查力度，把企业是否按规定参保作为考量企业安全投入、

诚信建设等方面的参考内容。

（三）加强企业参保引导，明晰责任追究。企业依照《佛山

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

实施细则》规定应当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各镇

（街）加强监督检查。

在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中，对拒不参加保险导致受害人无

法得到足额赔偿或者因事故赔偿引发社会矛盾的生产经营单位，

一律依法从重追究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相关责任。

（四）强化对保险服务的监督考评。生产经营单位参加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承保保险机构有责任和义务按照《顺德区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风险防范服务标准》帮助其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安全检查、风险预警、应急救援培训等。每年区局将对

共保体的运行情况和承保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履约情况进行考核评

价。对未按要求提供服务的保险机构出具风险提示函，直至取消

其中标服务资格，规范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市场运作行为。各镇（街）

对承保保险机构提供的服务要加强监督。

（五）加强宣传培训和推广。各镇（街）要精心制定和开

展各类积极有效的宣传推广计划和活动，分片区、分行业进行宣



传和培训，充分借助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在全区范围

内大力营造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良好氛围。承保保险机构要

按照投标时的服务承诺和工作方案加大宣传投入力度，积极开展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项目推广工作，妥善排定培训计划，在规定时

限内完成应参保企业和有参保需求的其他企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业务培训，积极有效开展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

附件：《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保机构负责人和联系方

式》

抄送：

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 6月 27日印发


